
证券代码：

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2013-07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首次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顺洁柔

"

）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

制人邓氏家族成员之一邓冠彪的通知，其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通过二级市场购入了公司的股票，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公司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成员之一邓冠彪先生

二、增持目的、增持计划及增持时间：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公司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计划

在未来十二个月内

(

自首笔增持

2013

年

1

月

15

日起计算

)

，根据市场情况陆续增持本公司股份，包括本次

增持部分在内，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

，不低于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0.0240%

。

三、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四、增持数量及比例：

邓冠彪先生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50,000

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

0.0240%

。

本次增持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邓氏家族，其成员为邓颖忠、邓冠彪和邓冠杰，其中邓颖忠与邓冠

彪和邓冠杰为父子关系，邓冠彪与邓冠杰为兄弟关系。 邓冠彪直接持有

341,645

股股份；邓氏家族通过

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30.0617%

的股份；通过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中

山市中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而间接持有公司

2.9014%

的股份； 通过中顺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21.4727%

的股份，因此，邓氏家族控制本公司

54.5999%

的股份。

本次增持后，截止到

2013

年

1

月

15

日收盘，邓氏家族控制本公司

54.6240%

。

五、本次增持的合法性：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的有关规定，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本次增持完成后，公司将按照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报备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成员之一邓冠彪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

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六、承诺事项：

公司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成员之一邓冠彪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

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公司将继续关注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1301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项目中标的主要内容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国网物资有限公司及相关代理机构发给

本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在

"

国家电网公司

2012

年第四批电能表（含用电信息采集）招标采购

"

（招标编号：

0711-12OTL229

）的招标活动中，我公司为此项目第

1

分标

"2

级单相智能电能表

"

、第

2

分标

"1

级三相智能

电能表

"

、第

7

分标

"

集中器和采集器

"

和第

8

分标

"

专变采集终端

"

中标人，共中

20

个包，中标的智能电能表

总数量为

239,300

只，集中器和采集器总数量为

86,059

台，专变采集终端总数量为

11,885

套

,

中标总金额为

8,381.75

万元。

此次招标活动由国家电网公司委托国网物资有限公司等相关代理机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280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招标人：国家电网公司

注册资本：

2000

亿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振亚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大安街

86

号

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营：输电、供电（经批准的供电区域），对外派遣实施所承包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

人员。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与电力供应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

通信，咨询服务，非职业培训；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

备，材料出口；在国（境）外举办各类生产性企业 。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中标总金额为

8,381.75

万元，约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7.47%

。中标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3

年经营工作及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

但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四、风险提示

1

、交易对方属大型国有企业，经营规模较大，资金实力雄厚，信用优良，不存在履约及账款回收方面

的风险。

2

、本次中标的智能电能表、集中器和采集器、专变采集终端产品均为公司技术成熟产品，且非出口

产品，所以不存在技术、汇率的风险，公司已做好了相应材料风险控制措施。

3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

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4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3-006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

票自

2012

年

11

月

29

日起连续停牌。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在上述指定媒体上披露了《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暨继续停牌公告》。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 公司及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方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目前，初步尽职调查工作已基本结束，审计、评估

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公司相关业务和资产也在进行必要的整合，重组相关协议正在积极沟通、商谈之中。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3-007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收到独立董事周国良

先生的《辞职报告》：由于

2013

年

1

月工作调整，造成本职工作太忙，很难有足够时间保证履行独立董事工

作，特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也申请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提

名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由于周国良先生的

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低于法定要求， 周国良先生的辞职报告应当在新任独立董

事填补其缺额后生效。 在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周国良先生仍继续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

司章程》规定，履行独立董事职务。 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尽快选举新任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对周国良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工作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９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０８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份车辆通行费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２１０

，

５７０

，

５６１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１３．３２％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全年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２

，

６１９

，

２３４

，

０１３

元， 与

２０１１

年全年车辆通行服务收入相比减少

６．０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通行服务

收入（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昌九高速

５４

，

１９１

，

９４６ ７０

，

８９９

，

３０９ －２３．５６ ７５６

，

００３

，

７８８ ７９７

，

０２３

，

９９３ －５．１５

昌樟高速

（含昌傅）

５４

，

０５０

，

５３３ ６４

，

６６９

，

４５０ －１６．４２ ６７１

，

０９１

，

３７３ ７２４

，

８７７

，

１５１ －７．４２

昌泰高速

４１

，

７１６

，

２４７ ５４

，

２８６

，

３９２ －２３．１６ ５５３

，

１５４

，

４９８ ６４８

，

１９３

，

０７７ －１４．６６

九景高速

３８

，

６２７

，

０１６ ３６

，

６０７

，

４４６ ５．５２ ４４５

，

４７３

，

９２１ ４２８

，

５７８

，

９４８ ３．９４

彭湖高速

３

，

８２２

，

８７５ ２

，

１３６

，

６１７ ７８．９２ ２７

，

４７９

，

６６６ ２４

，

０８１

，

１０１ １４．１１

温厚高速

１４

，

６２２

，

８８８ １４

，

２９０

，

２０２ ２．３３ １５０

，

９８２

，

９０１ １６６

，

３８１

，

５９０ －９．２６

昌奉高速

１

，

５３９

，

０４６ ４５

，

０９７ ／ １１

，

１６８

，

５９４ ４５

，

０９７ ／

奉铜高速

２

，

０００

，

０１０ ／ ／ ３

，

８７９

，

２７２ ／ ／

合计

２１０

，

５７０

，

５６１ ２４２

，

９３４

，

５１３ －１３．３２ ２

，

６１９

，

２３４

，

０１３ ２

，

７８９

，

１８０

，

９５７ －６．０９

注：

１

、奉铜高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通车运营。

２

、昌奉高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通车运营。

３

、昌九高速去年同期数据中已包含银三角互通立交收费站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３８３

，

５３０

元。

上述营运数据系根据江西省交通厅联网结算中心拆分数据编制而成，且未经审计。上述数据与定期

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该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须谨慎引用上述数

据。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月

１

月

１５

日， 公司董事会收到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

用研究所提出的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年审会计师审计机构的书面临时提案， 根据

《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长提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已于会前通过电话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６

人，董事长郑涛先生书面委托副董事长杨立军先生主持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

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

法有效。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将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提出的《关

于提请增加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临时提案的内容为：“为保障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工天成”）

２０１２

年度业

绩预告按上市规则如期进行公告，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作为单独持有太工天成

３％

以

上股份的股东，提议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太工天成的年审会计师审计机构，

为太工天成提供所需审计等相关服务， 具体服务事项及审计费用由股东大会授权太工天成董事会与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另行约定。 ”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股东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同意将该临时提案列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年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公司聘任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年审会计师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此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发展。 我们同意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年审会计师审计机构，并同

意将该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原聘任的财务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因人员的变动以及业务量繁重无法保证本公

司的审计时间安排和审计质量，经公司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友好协商，公司不再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的年审审计机构。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6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公告。

２０１３

月

１

月

１５

日， 公司董事会收到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

用研究所提出的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年审会计师审计机构的书面临时提案。 根据

公司章程第

５３

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

１０

日提出

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２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

的内容。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股东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决议事项，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同意将该临时提案列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新增

提案外，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他审议事项、会议时间、会议地点、股权登记日不变。

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星期六）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亚日街

２

号太工天成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以现场投票的方

式行使表决权。 其中董事、监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六）出席人员：

１

、 截止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本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格式详见附件一）；

２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独立财务顾问代表及其他人员；

４

、 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审议表决如下议案，其中董事、监事的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

序号 议案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４

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年审会计师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手续：

１

、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由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

授权委托书原件、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需持有效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

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有效持股凭证、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

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 外地股东可通过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信函到达邮戳或传真到达时间应不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下午

５

：

００

）。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联系方式：

１

、邮寄地址：太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亚日街

２

号 邮政编码：

０３０００６

２

、电话：

０３５１－７０３５７８７

３

、传真：

０３５１－３１８６２９９

４

、联系人：钱小红

四、其他事项

１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式样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下表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若本人（本公司）无指示，则受托人可自行斟酌

投票表决。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胡泽松（填票数）

（

２

）樊志宏（填票数）

（

３

）王全根（填票数）

（

４

）唐光跃（填票数）

（

５

）翁荣贵（填票数）

（

６

）李昌兮（填票数）

（

７

）张力上（填票数）

（

８

）刘资甫（填票数）

（

９

）王国珍（填票数）

３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廖岚（填票数）

（

２

）李琪（填票数）

４

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年审会计师审计

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自然人或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自然人或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及公司盖章（适用于法人股东）：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签署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１

证券简称：八一钢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８

债券简称：

１１

八钢债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八钢南疆钢铁拜城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新疆八钢南疆钢铁拜城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批准公司收购控股

股东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疆八钢南疆钢铁拜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疆钢

铁”）

１００％

的股权。 以上信息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２５

”公告至“临

２０１２－２９

”公告。

近日，我公司已经完成了相应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至此，公司持有南疆钢铁

１００％

的股权。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１

证券简称：八一钢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2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８

债券简称：

１１

八钢债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

，

６５８

，

６２４．３７ ２

，

７９５

，

１１９．７０ －４．８８

营业利润

１３

，

７８０．４６ ５１

，

５５４．４３ －７３．２７

利润总额

１９

，

４５４．５４ ５０

，

８８１．７８ －６１．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

，

５１８．１６ ４８

，

１５５．５１ －６７．７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０ ０．６３ －６８．２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１４ １３．７７

减少

９．６３

个百分点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

，

４３２

，

１３２．３８ １

，

３０１

，

６５３．９２ １０．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６６

，

９７７．８５ ３６６

，

７８８．６７ ０．０５

股 本

７６

，

６４４．８９ ７６

，

６４４．８９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４．７９ ４．７９ ０．０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２０１２

年，钢材市场持续低迷，钢材价格跌幅高于成本跌幅，对公司生产经营形成较大压力，影响了公

司本年度盈利能力的提升。

（二）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的主要原因。

１

、营业利润同比减少

７３．２７％

，主要系受钢材市场需求影响，报告期公司钢材销售单价降幅高于销售

成本的下降幅度，引起销售毛利总额减少，进而造成利润总额下滑。

２

、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６８．２５％

，主要系利润总额减少，引起净利润同比降低

６７．７７％

。

三、备查文件

经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１

证券简称：八一钢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3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８

债券简称：

１１

八钢债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发布《关于收到应诉通知书的公告》，披

露成都鞍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鞍钢国贸”）诉本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参见本公司“临

２０１０－１

”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发布《诉讼进展公告》，披露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本公司、西宁俊峰集

团工贸有限公司（下称“西宁俊峰”）连带返还鞍钢国贸货款

１

，

５８５．６８

万元及案件受理费

１１．８１

万元，公司

提起上诉，同时确认预计负债。 参见本公司“临

２０１１－１４

”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发布《诉讼进展公告》，披露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青海

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判决；西宁俊峰返还鞍钢国贸货款

１

，

５８５．６８

万元，本公司在西宁俊峰不能清偿范围

之内承担补充责任；本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

１６．５３

万元。 参见本公司“临

２０１２－９

”公告。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公司收到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宁民二初字第

１３２

号］，判

决如下：

（一）西宁俊峰给付鞍钢国贸利息损失

３

，

０４０

，

１６２．６

元，本公司在西宁俊峰不能清偿范围之内承担补

充责任。

（二）西宁俊峰赔偿鞍钢国贸补货损失

４０８

，

２２３

元，本公司在西宁俊峰不能清偿范围之内承担补充责

任。

（三）本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

３４

，

２４１

元，鞍钢国贸负担

７５２

元。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司将基于谨慎性原则，对上述费用确认预计负债，减少

２０１２

年利润

３４８．２６

万元。

五、备查文件

（一）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宁民二初字第

１３２

号］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５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浙江三

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维股权”）的通知，三维股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通过大宗交易减

持

３９３

万股，详细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

浙江三维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 － － －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８．０２ ３９３ １．１４８３％

其它方式

－ － － －

合 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８．０２ ３９３ １．１４８３％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浙江三维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８１７．８ １１．１５５３％ ３４２４．８ １０．００７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８１７．８ １１．１５５３％ ３４２４．８ １０．００７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 本次减持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的股东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４

、三维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越伦先生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合计股份

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含本次减持金额）。

５

、截止公告披露日，李越伦持有公司

７３６８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５３％

，李越伦持有三维股权

７１．９３％

股权，三维股权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４２４．８

万股，占公司股本的

１０．００％

，因此李越伦为本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６

、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第一次减持行为开始，李越伦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分别减持公司股份

２．５

万股、

１００

万股、

２５０

万股、

４５０

万股和

３９３

万股，又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止

２７

日增持公司股份

６１．３１

万股，累计变动比例为

－５．５９％

。

三、备查文件

１

、三维股权减持情况说明

２

、三维股权和李越伦先生承诺书

３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3-002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工作进展情况及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调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通讯表决

董事

6

人，实际参加通讯表决董事

6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通讯

表决，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工作进展情况及内部控制规范实施

工作方案调整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内部控制工作进展情况

2012

年

3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

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根据该方案，公司成立了以董事长为第一负责人的内控规范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以及工作小组，将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粮油

"

）作为试点纳入公

司此次内控体系建设范围，并聘请辽宁国富浩华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富浩华

"

）协助公司开

展内控体系建设工作。

2012

年

3

月至

6

月，我公司配合国富浩华完成了对我公司和东方粮油的业务流程梳理及风险评估，初

步完成风险清单、内控缺陷清单以及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手册体系框架分册初稿的编制工作。

2012

年

6

月至

9

月，国富浩华向我公司提交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诊断报告和制度梳理意见表，我公

司根据上述报告和意见对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并将修订结果反馈国富浩华，由国富浩华出

具内控与风险管理手册。

2012

年

10

月至目前，我公司正在开展内控整改相关工作。

二、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调整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证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

2012

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

体系的通知》内容，结合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工作进度，我公司对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进行了调整，

以确保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成果能够得到贯彻落实。 因公司

2012

年

3

月已启动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工作，

启动阶段、内部控制现状梳理及风险识别、评估工作已经结束，现就内控缺陷整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以

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方案调整如下：

（一）内控缺陷整改

原方案为：

1

、根据内控缺陷清单，对发现的内控缺陷进行分析，制定内部控制缺陷整改方案。

2

、根据整改方案纠正内控设计缺陷，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编制内部控制手册。

3

、落实整改措施和检查整改结果。

完成时间：

2012

年

6

月至

9

月。

调整为：

公司根据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诊断报告制定内控缺陷整改方案， 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全部整

改工作。 同时公司将试运行内控与风险管理手册和流程体系，待修订和完善后形成正式文件。

（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

原方案为：

公司计划在

2012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完成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和审计稽核部

负责组织和实施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具体工作计划如下：

1

、编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计划，制定评价工作方案，确定评价范围。 （

2012

年

10

月）

2

、开展内部控制评估和测试工作，根据《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对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

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等内部控制要素进行全面系统和有针对性的评价。 （

2012

年

10

月至

12

月）

3

、认定内部控制缺陷，针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分类分析，结合内部控制缺陷整改结果编制年度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2013

年

1

月至

2012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

4

、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并按要求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调整为：

公司最迟于

2013

年

12

月启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将按要求与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同时披露。

（三）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原方案为：

公司计划在

2012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完成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具体工作计划如下：

1

、聘请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并签署协议。 （

2012

年

9

月

30

日前）

2

、配合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做好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2012

年

9

月至

2012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

3

、按照要求披露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调整为：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前聘请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并配合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做好

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将按要求与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同时披露。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806

证券简称：

*ST

银河 编号：

2013-002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了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 代表股份

103,175,

04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4.76%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唐新林董事长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变更本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的议案》

为更好的符合公司经营战略规划的发展，公司拟变更本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 具体如下：

（

1

）更名

原名称：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拟更名为：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2

）变更经营范围

原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生产与销售，电力系统自动化软件及高低压开关设备的开发、销售，计算机软

件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科技产品开发；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本

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国家实行核定

公司经营的商品除外），开展本企业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

"

三来一补

"

业务。

拟变更为：对高科技项目投资、管理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变压器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力系统自

动化软件设备及高低压开关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科技产

品开发，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商品除外），开展本企业中

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

"

三来一补

"

业务；自有房地产经营管理。

（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表决结果：

103,175,042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2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由于原董事徐志坚于

2012

年

9

月因个人原因已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下属的战略决策委员会委

员职务。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现拟提名增补司旭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战略决策

委员会委员。

司旭东先生简历：

司旭东，本科，高级工程师。

1987

年

7

月至

2009

年

12

月先后在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销

售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

2010

年

1

月至今任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该董事候选人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表决结果：

103,175,042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3

、《审议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由于原聘请的

2012

年度审计机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近日告知公司， 该所由于人力

资源安排的原因，无法再履行公司

2012

年度的审计业务，双方经友好协商，决定解除审计合作关系。

在经过认真调查的基础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简称：

"

大华会计

"

）具

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因此，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

名，公司拟改聘大华会计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公司拟支付的年度财务审计费为

人民币

40

万元。

表决结果：

103,175,042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本公司法律顾问北京长安律师事务所张军及左笑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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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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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四


